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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公司控股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豫光集团”）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公司拟为豫光集团在河南

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办理的授信业务进行担保，担保额度为

10,000 万元。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为豫光集团及其控股子公

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4,266.61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（2023 年末）经审计净资

产的 15.40%。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是。 

 对外担保逾期情况：无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被担保方豫光集团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    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鉴于公司控股股东豫光集团一直以来积极支持公司发展，为满足公司持续经

营需要适时对公司进行融资支持，且长期为公司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，本着互利

共赢、协同发展的原则，经公司 2024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

次会议及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与豫光

集团签订了互保框架协议。根据互保框架协议，豫光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公司

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80 亿元，公司为豫光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



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5 亿元。此次互保期限两年，即自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 

现公司拟为豫光集团办理的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，担保额度为 10,000 万

元。担保情况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担保方 
被担 

保方 

金融 

机构 

担保（本金）

金额 

融资 

期限 

担保 

方式 

是否有

反担保 
反担保人 

公司 
豫光 

集团 

河南济源农村商

业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营业部 

10,000 3 年 
连带责任

保证担保 
是 豫光集团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为豫光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

149,800 万元、担保余额为 74,266.61 万元。 

    （二）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

1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四

次会议对该关联担保事项进行了审议，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担保，认为：

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系基于双方存在的互保关系，担保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本次关联担保事项，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

事会审议，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。 

2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经非关联董事审

议以 4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1 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 

关联董事赵金刚先生、任文艺先生、张安邦先生、孔祥征先生回避表决。该议案

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

表决。 

    二、被担保人情况 

（一）豫光集团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000170004426L 

成立日期：1997 年 4 月 9 日 

注册地址：济源市荆梁南街 1 号 



注册资本：50194.195842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赵金刚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金属材料销售；金属矿石销售；有色金属合金销售；

金银制品销售；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

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

务）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餐饮

管理；贸易经纪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与上市公司关系：豫光集团持有公司 29.61%的股权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。 

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 元 

财务指标 
2023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2024 年 6 月 30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5,175,714,087.78  27,439,750,408.01  

负债总额 19,372,334,603.97  21,131,073,114.79  

净资产 5,803,379,483.81  6,308,677,293.22  

营业收入 52,611,865,427.30  31,744,177,948.22  

       净利润 871,075,756.80  553,643,506.17  

 

 

    （二）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股权关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济源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

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

 

 

 

100.00% 

100.00% 

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

29.61% 



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，上述计划担保额度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

度。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。公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将授权公司董事长或

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在上述担保额度内，全权办理担保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签

署协议文本及办理与担保有关的其他手续。 

四、反担保 

上述事项，由豫光集团以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五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豫光集团一直以来积极支持公司发展，为满足公司持续经营需要对公司进行

融资支持，且长期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，公司为豫光集团提供担

保，通过建立互保关系，起到增信的作用，增强整体融资能力，提升融资效率、

降低融资成本，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。豫光集团资信状况良好，不存在重大债务

到期未清偿等不良诚信状况，相关担保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

六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公司为豫光集团提供担保，是在双方存在的互保关系的基

础上进行的，担保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董事会

同意公司为控股股东豫光集团银行授信提供担保，关联董事赵金刚先生、任文艺

先生、张安邦先生、孔祥征先生回避表决。 

七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

截至目前，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91,8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的比例为 60.51%；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（包含已批准的担保

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）为人民币 142,000 万元，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.45%；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

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49,8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

例为 31.06 %。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。 

八、报备文件 

1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

2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



    3、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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